

附件1
佛山市高明区工业用地改造提升奖励扶持

资金申请流程

奖励扶持对象为第二条（一）情形的，由区经济科技促进局牵头组织申报；奖励扶持对象为第二条（二）（三）情形的，由自然资源分局牵头组织申报，具体流程如下：

一、由区经济科技促进局或自然资源分局发布申报通知，各镇政府（街道办）、西江产业新城管委会根据申报通知组织发动辖区内用地权属人申报。

二、以自愿申报为原则，符合条件的用地权属人在申报期内将申报材料胶装成册（一式两份）报送至属地镇政府（街道办）、西江产业新城管委会。

三、属地镇政府（街道办）、西江产业新城管委会收到申报材料后，组织现场核查，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加具初审意见后报送区经济科技促进局或自然资源分局。

四、区经济科技促进局或自然资源分局会同区财政局、区住建水利局、区招商局、区税务局等有关部门，根据职能分工对申报材料进行复审，并制定扶持资金安排方案，对拟奖励扶持用地进行公示，经公示期满无异议或有异议但经核实后无争议的，提请区全域低效产业用地整治提升工作领导小组或区“三旧”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其中：

（一）申请动工建设奖励或竣工验收奖励的，首先由区住建水利局会同自然资源分局审核符合奖励条件的新建厂房面积，自然资源分局审核新建厂房是否符合高标准厂房条件、是否缴齐基础设施配套费，最后由区经济科技促进局或自然资源分局计算当期拟奖励金额。
（二）申请土地流转奖励的，首先由区招商局审核土地是否签订相关投资、监管协议，自然资源分局审核土地流转是否已完成且符合相关条件；然后由区财政局、区税务局审核土地流转过户时产生的财政贡献区级留成部分的金额。

（三）申请效益增长奖励的，首先由区经济科技促进局或自然资源分局审核土地是否已完成改造提升，区招商局审核土地是否已达到相关投资、监管协议约定税收金额，最后由区经济科技促进局或自然资源分局计算当期拟奖励金额。

五、区全域低效产业用地整治提升工作领导小组或区“三旧”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同意后，由区财政局根据相关规定将奖励扶持资金拨付至奖励扶持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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